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以支付

现金的方式向 HUANG RAN、孙鑫海、朱超、张同意、张澄、左强、上海咨凡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徐云峰、芜湖尼威汽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阕

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徽鸠控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芜湖

天使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合计购买其所持有的安徽尼威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尼威动力”）22,256,832元出资额（占尼威动力注册资本的 55.50%）（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尼威动力的控股股东将由 HUANG RAN

变更为上市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的

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

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中国证监会对《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期限和范围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

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购买、出售行为，亦不存在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资产购买、出售行为。

特此说明。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